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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海富通上证周期行业

５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联接基金开通“定期定额

申购业务”的公告

为了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决定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

日起开通旗下海富通上证周期行业

５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简称：海富通上证

周期

ＥＴＦ

联接，基金代码：

５１９０２７

）的定期定额申购业务。

一、本次海富通上证周期

ＥＴＦ

联接开通定期定额申购业务的销售机构（如新增销售机构，本公司届

时将另行公告）如下：

参加机构名称 客服电话 网址

海富通基金直销中心

４００８８－４００９９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ｈｆｔｆｕｎｄ．ｃｏｍ

建设银行

９５５３３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ｃｂ．ｃｏｍ

中国银行

９５５６６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ｂｏｃ．ｃｎ

农业银行

９５５９９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ａｂ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交通银行

９５５５９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ｂａｎｋｃｏｍｍ．ｃｏｍ

招商银行

９５５５５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ｍｂ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民生银行

９５５６８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ｍｂｃ．ｃｏｍ．ｃｎ

深圳发展银行

９５５０１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ｓｄｂ．ｃｏｍ．ｃｎ

中信银行

９５５５８ ｈｔｔｐ

：

／ ／ ｂａｎｋ．ｅｃｉｔｉｃ．ｃｏｍ

光大银行

９５５９５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ｅｂｂａｎｋ．ｃｏｍ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９５５２８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ｓｐｄｂ．ｃｏｍ．ｃｎ

海通证券

０２１－９５５５３

或

４００８－８８８－

００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ｈｔｓｅｃ．ｃｏｍ

国泰君安证券

４００８－８８８－６６６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ｇｔｊａ．ｃｏｍ

中信建投证券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０８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ｓｃ１０８．ｃｏｍ

招商证券

９５５６５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ｎｅｗｏｎｅ．ｃｏｍ．ｃｎ

广发证券

９５５７５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ｇｆ．ｃｏｍ．ｃｎ

东北证券

４００６－０００－６８６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ｎｅｓｃ．ｃｎ

华泰证券

９５５９７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ｈｔｓｃ．ｃｏｍ．ｃｎ

银河证券

４００８－８８８－８８８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ｓｔｏｃｋ．ｃｏｍ．ｃｎ

齐鲁证券

９５５３８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ｑｌｚｑ．ｃｏｍ．ｃｎ

国信证券

９５５３６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ｇｕｏｓｅｎ．ｃｏｍ．ｃｎ

华泰联合证券

９５５１３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ｌｈｚｑ．ｃｏｍ

德邦证券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２８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ｔｅｂｏｎ．ｃｏｍ．ｃｎ

广发华福证券

９６３２６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ｇｆｈｆｚｑ．ｃｏｍ．ｃｎ

光大证券

４００－８８８８－７８８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ｅｂｓｃｎ．ｃｏｍ

广州证券

０２０－９６１３０３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ｇｚｓ．ｃｏｍ．ｃｎ

定期定额申购业务的具体处理规则遵循各销售机构的规定，详情请咨询各销售网点。

二、办理时间

定期定额申请办理时间与本基金日常申购业务受理时间相同。

三、扣款金额

投资者可与以上销售机构就上述基金申请开办“定期定额申购业务”约定每期固定扣款金额。 农业

银行、交通银行、招商银行、中国光大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德邦证券每期扣款金额最低不少于人民

币

３００

元，国信证券和齐鲁证券每期扣款金额最低不少于人民币

５００

元，其他代销机构每期扣款金额最低

不少于人民币

２００

元。

四、扣款日期

投资者应遵循各销售机构的规定并与销售机构约定每期固定扣款日期，且每期扣款及申购申请日

固定，具体扣款方式以各销售机构的相关业务规则为准。

五、定期定额申购费率

定期定额申购费率和计费方式与日常申购业务相同。

六、交易确认

实际扣款日即为基金定期定额申购的申请日，以该日（

Ｔ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计算申购份额，

在

Ｔ＋１

日进行确认，投资者可在

Ｔ＋２

日起查询定期定额申购的确认情况。

七、咨询办法

投资者可拨打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８８４００９９

进行咨询， 或登录海富通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ｈｆｔｆｕｎｄ．ｃｏｍ

进行查询， 也可到开办上述业务的各销售机构网点进行咨询或

查询。

八、风险提示

１

、投资人应当认真阅读拟投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及各销售机构的业务

规则等信息，了解所投资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

判断基金是否和投资人的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

２

、华泰联合证券与华泰证券第二批营业网点置换期在

１１

月初，第二批置换出营业网点在此期间不

开通定投业务，详询华泰联合证券和华泰证券客服电话。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９日

海富通上证周期行业

５０

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

基金参加中国光大银行定期

定额及网上银行申购费率优惠

推广活动的公告

为答谢广大投资者对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的支持和厚爱，鼓励基金投资

者树立长期投资理念，经本公司与中国光大银行协商一致，决定自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

日起，对通过中国光大银

行定期定额及网上银行申购本公司旗下海富通上证周期行业

５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

基金（简称：海富通上证周期

ＥＴＦ

联接，基金代码：

５１９０２７

）的投资者给予前端申购费率优惠。 现将有关事

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投资者范围

在中国光大银行通过定期定额和网上银行申购上述开放式基金的个人投资者。

二、优惠活动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

日（含）起持续开展。

三、定期定额申购业务费率优惠的适用条件

凡自活动期间在中国光大银行发起的上述开放式基金定期定额申购，投资人均享受基金定期定额

申购费率八折优惠，优惠后申购费率不低于

０．６％

；如原费率低于

０．６％

（含），则按照原费率执行。 原费率

请详见本公司发布的公开法律文件。

四、网上银行申购费率优惠的适用条件

投资者通过中国光大银行网上银行申购上述开放式基金，投资人均享受基金申购费率六折优惠。

优惠后费率不低于

０．６％

；如原费率低于

０．６％

（含），则按照原费率执行。 原费率请详见本公司发布的公

开法律文件。

五、重要提示

１

、本次优惠活动期间，业务办理以中国光大银行基金定期定额及网上银行业务规则为准。 投资者

欲了解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以上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２

、本次优惠活动解释权归中国光大银行所有。

六、业务咨询

１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８８－４００９９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ｈｆｔｆｕｎｄ．ｃｏｍ

２

、中国光大银行

电话银行：

９５５９５

网上银行：

ｗｗｗ．ｃｅｂｂａｎｋ．ｃｏｍ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９日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海富通上证周期行业

５０

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

基金在中信银行开展个人网银

申购费率优惠的公告

为感谢广大投资者的厚爱和支持，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中信银行协

商，定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

日起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法定基金交易日），旗下海富通上证周期行业

５０

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简称：海富通上证周期

ＥＴＦ

联接，基金代码：

５１９０２７

）在中信银行个人网

银申购（不包括定投）实行优惠费率，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投资者范围

通过中信银行个人网上银行渠道申购开放式基金的合法投资者。

二、适用基金费率

投资者通过中信银行个人网上银行申购（不包括定投）上述前端收费模式的开放式基金，享有申购

费率优惠：（

１

）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优惠费率

７

折起，但优惠费率不低于

０．６％

；（

２

）原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含），按照原费率执行。

三、重要提示

１

、公告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投资者欲了解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所购买基金的基金

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２

、基金交易委托、费率最终以注册登记机构的确认结果为准。

３

、本次优惠活动解释权归中信银行所有。

四、咨询办法

１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５８

网址：

ｗｗｗ．ｅｃｉｔｉｃ．ｃｏｍ／ｂａｎｋ／

２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４００９９

（免长途话费）

网址：

ｗｗｗ．ｈｆｔｆｕｎｄ．ｃｏｍ

特此公告。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９日

关于海富通上证周期行业

５０

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

基金在海通证券、华泰证券、华泰

联合证券、齐鲁证券和中信建投证

券开展开放式基金网上交易

及定期定额基金申购费率

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了答谢广大投资者对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的支持和厚爱，经本公司与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证券”）、华泰

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证券”）、齐鲁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齐鲁证券”）和中信

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协商一致，现决定自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

日起，对通过海通

证券、华泰证券、华泰联合证券、齐鲁证券和中信建投证券网上交易系统及定期定额方式申购本公司旗

下海富通上证周期行业

５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简称：海富通上证周期

ＥＴＦ

联接，

基金代码：

５１９０２７

）的投资者给予申购费率优惠（仅限前端、场外模式）。

一、适用投资者范围

通过海通证券、华泰证券、华泰联合证券、齐鲁证券和中信建投证券网上交易系统及定期定额方式

申购上述开放式基金的投资者。

二、网上交易系统费率优惠活动措施

投资者通过海通证券、华泰证券、华泰联合证券、齐鲁证券和中信建投证券网上交易系统申购以上

开放式基金（仅限前端、场外模式）的申购费率享有优惠，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最低优惠至

０．６％

，且

不低于原费率的

４

折；原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的（含

０．６％

），则按原费率执行，原费率请见本公司发布的公

开法律文件。

三、定期定额申购费率优惠活动措施

１

、海通证券定期定额申购费率优惠活动措施

投资者通过海通证券柜台系统办理定期定额申购我司上述开放式基金（仅限场外前端模式），原申

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享受费率

８

折优惠，若优惠折扣后费率低于

０．６％

，则按

０．６％

执行；原申购费率等于或

低于

０．６％

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原费率请详见本公司发布的公开法律文件。

２

、齐鲁证券定期定额申购费率优惠活动措施

投资者通过齐鲁证券有限公司定期定额投资的方式参与上述开放式基金（仅限前端、场外模式），

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最低优惠至

０．６％

，且不低于原费率的

４

折；原手续费率低于

０．６％

（含）的，则按原

费率执行。 原费率请详见本公司发布的公开法律文件。

３

、华泰证券、华泰联合证券和中信建投证券定期定额申购费率优惠活动措施。

１

）、投资者通过华泰证券、华泰联合证券和中信建投证券网上交易系统定期定额申购本公司以上

基金的（仅限前端、场外模式），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享受费率

４

折优惠，若优惠折扣后费率低于

０．６％

，则按

０．６％

执行；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原费率请详见本公司发布的公

开法律文件。

２

）、投资者通过华泰证券、华泰联合证券和中信建投证券柜台系统现场委托定期定额申购本公司

以上基金的（仅限前端、场外模式），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享受费率

８

折优惠，若优惠折扣后费率低

于

０．６％

，则按

０．６％

执行；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原费率请详见本公司发布的

公开法律文件。

四、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１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网站：

ｗｗｗ．ｈｔｓｅｃ．ｃｏｍ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００１

、

９５５５３

２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网站：

ｗｗｗ．ｈｔｓｃ．ｃｏｍ．ｃｎ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服电话：

９５５９７

３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网站：

ｗｗｗ．ｌｈｚｑ．ｃｏｍ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５５５

４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网站：

ｗｗｗ．ｑｌｚｑ．ｃｏｍ．ｃｎ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客服电话：

９５５３８

５

、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网站：

ｗｗｗ．ｃｓｃ１０８．ｃｏｍ

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０８

６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ｗｗｗ．ｈｆｔｆｕｎｄ．ｃｏｍ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８－４００９９

五、重要提示

此次基金优惠活动暂不设截止日期，优惠活动或业务规则如有变动，请以最新公告为准。

欢迎广大投资者到海通证券、华泰证券、华泰联合证券、齐鲁证券和中信建投证券各网点咨询以及

办理本公司旗下开放式基金优惠申购业务。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９日

关于海富通上证周期行业

５０

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

基金在国泰君安证券、银河证券、

广发证券、光大证券、德邦证券、广

发华福证券和广州证券开展

开放式基金网上申购费率

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了答谢广大投资者对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的支持和厚爱，经本公司与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证券”）、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河

证券”）、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券”）、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光大证

券”）、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德邦证券”）、广发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广发华

福证券”）和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广州证券”）协商一致，现决定自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

日起，对通

过国泰君安证券、银河证券、广发证券、光大证券、德邦证券、广发华福证券和广州证券网上交易系统申

购本公司旗下海富通上证周期行业

５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简称：海富通上证周

期

ＥＴＦ

联接，基金代码：

５１９０２７

）的投资者给予申购费率优惠（仅限前端、场外模式）。

一、适用投资者范围

通过国泰君安证券、银河证券、广发证券、光大证券、德邦证券、广发华福证券和广州证券网上交易

系统申购上述开放式基金的投资者。

二、适用基金优惠费率：

１

、国泰君安证券网上交易系统费率优惠措施：

１

）、对持有国泰君安证券与工行、建行、农行、中行、交行、招行、兴业银行联合发行的银证联名卡的

投资者通过国泰君安证券网上交易系统（包括手机炒股）申购以上开放式基金（仅限场外、前端模式），

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最低优惠至

０．６％

，且不低于原费率的

４

折，原手续费率低于

０．６％

（含）的，则按原

费率执行。 原费率请详见本公司发布的公开法律文件。

２

）、对国泰君安证券非联名卡的投资者通过国泰君安证券网上交易系统（包括手机炒股）申购以上

开放式基金（仅限场外、前端模式），原手续费费率高于

０．６％

的，给予

９

折优惠（最低折扣标准高于

９

折时，

则按照高于

９

折的最低折扣标准执行），且优惠后费率不低于

０．６％

。 原费率请详见本公司发布的公开法

律文件。

２

、银河证券、广发证券、光大证券、德邦证券、广发华福证券和广州证券网上交易系统费率优惠措

施：

投资者通过银河证券、广发证券、光大证券、德邦证券、广发华福证券和广州证券网上交易系统申

购以上开放式基金（仅限前端、场外模式）的申购费率享有优惠，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最低优惠至

０．６％

，且不低于原费率的

４

折；原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的（含

０．６％

），则按原费率执行，原费率请见本公司发

布的公开法律文件。

本次优惠活动，业务办理以国泰君安证券、银河证券、广发证券、光大证券、德邦证券、广发华福证

券和广州证券的基金费率优惠业务规则与公告为准。

三、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１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网站：

ｗｗｗ．ｇｔｊａ．ｃｏｍ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６６６

２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网站：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ｓｔｏｃｋ．ｃｏｍ．ｃｎ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８８８

３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网站：

ｗｗｗ．ｇｆ．ｃｏｍ．ｃｎ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服电话：

９５５７５

４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网站：

ｗｗｗ．ｅｂｓｃｎ．ｃｏｍ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服电话：

１０１０８９９８

、

４００８８８８７８８

５

、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网站：

ｗｗｗ．ｔｅｂｏｎ．ｃｏｍ．ｃｎ

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２８

６

、广发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网站：

ｗｗｗ．ｇｆｈｆｚｑ．ｃｏｍ．ｃｎ

广发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服电话：

９６３２６

７

、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网站：

ｗｗｗ．ｇｚｓ．ｃｏｍ．ｃｎ

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服电话：

０２０－９６１３０３

８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ｗｗｗ．ｈｆｔｆｕｎｄ．ｃｏｍ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８－４００９９

（免长话费）

三、重要提示

此次基金优惠活动暂不设截止日期，优惠活动或业务规则如有变动，请以最新公告为准。

欢迎广大投资者到国泰君安证券、银河证券、广发证券、光大证券、德邦证券、广发华福证券和广州

证券各网点咨询以及办理本公司旗下开放式基金优惠申购业务。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９日

海富通上证周期行业

５０

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

基金参加中国银行定期定额及

网上银行基金申购费率

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答谢广大投资者对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的支持和厚爱，鼓励基金投资

者树立长期投资理念，经本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银行”）协商一致，决定自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

日起，对通过中国银行定期定额及网上银行申购本公司旗下海富通上证周期行业

５０

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简称：海富通上证周期

ＥＴＦ

联接，基金代码：

５１９０２７

）的投资者给予

前端申购费率优惠。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投资者范围

在中国银行通过

＂

定期定额交易

＂

方式（含柜台和新版网银）、网上银行申购上述开放式基金的合法

投资者。

二、优惠活动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

日起（本次活动暂不设截止时间）。

三、费率优惠的适用条件

费率优惠期内，投资者在中国银行通过

＂

定期定额交易

＂

方式（含柜台和新版网银）、网上银行申购上

述基金，并扣款成功，前端申购费率享有如下优惠：原前端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前端申购费率按

８

折优

惠（即实收申购费率

＝

原申购费率

×０．８

），优惠后费率如果低于

０．６％

，则按

０．６％

执行；原前端申购费率低

于

０．６％

的（含

０．６％

），则按原申购费率执行。 上述基金原费率请详见本公司发布的公开法律文件。

四、重要提示

１

、本次优惠活动期间，业务办理以中国银行基金定期定额及网上银行业务规则为准。 投资者欲了

解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上述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２

、本次优惠活动解释权归中国银行所有。

五、业务咨询

１．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６６

或各营业网点

网站：

ｗｗｗ．ｂｏｃ．ｃｎ

２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４００９９

网站：

ｗｗｗ．ｈｆｔｆｕｎｄ．ｃｏｍ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９ 日

海富通上证周期行业

５０

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

金参加交通银行定期定额、网上

银行及手机银行基金申购费率

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答谢广大投资者对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的支持和厚爱，鼓励基金投资

者树立长期投资理念，经本公司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通银行”）协商一致，决定自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

日起，对通过交通银行定期定额、网上银行及手机银行申购本公司旗下海富通上证周期行

业

５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简称：海富通上证周期

ＥＴＦ

联接，基金代码：

５１９０２７

）的

投资者给予前端申购费率优惠。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投资者范围

通过交通银行定期定额、网上银行及手机银行申购上述开放式基金的个人投资者。

二、费率优惠的适用条件

上述基金定期定额、网上银行及手机银行申购费率最低

８

折优惠，但优惠折扣后的费率不低于

０．６％

。

原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的（含

０．６％

）将不再有折扣优惠，按原申购费率执行。

三、重要提示

１

、 如您持有交通银行太平洋借记卡， 并已开通交通银行基金网银交易， 登陆交通银行网站

ｗｗｗ．

ｂａｎｋｃｏｍｍ．ｃｏｍ

，点击“基金超市”栏目，即可进行基金交易；

２

、基金“定期定额申购”业务其他未明事项，请投资人遵循上述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的

规定以及交通银行基金业务相关规定。

３

、特别提示投资人关注上述基金产品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及基金管理人的风

险提示。

４

、投资人可同时申请基金定投及进行日常基金申购。

５

、本活动的解释权归交通银行所有；

６

、此次基金优惠活动暂不设截止日期，优惠活动或业务规则如有变动，请以最新公告为准。

四、联系咨询

１

、交通银行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５９

网址：

ｗｗｗ．ｂａｎｋｃｏｍｍ．ｃｏｍ

２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４００９９

网站：

ｗｗｗ．ｈｆｔｆｕｎｄ．ｃｏｍ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９日

海富通上证周期行业

５０

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

金参加中国建设银行定期定额

申购费率优惠推广活动的公告

为答谢广大投资者对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的支持和厚爱，鼓励基金投资

者树立长期投资理念，经本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协商一致，决定自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

日起，对通过中国建设银

行定期定额申购本公司旗下海富通上证周期行业

５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简称：

海富通上证周期

ＥＴＦ

联接，基金代码：

５１９０２７

）的投资者给予定期定额申购费率优惠（仅限前端模式）。 现

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投资者范围

通过中国建设银行开通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个人投资者。

二、优惠活动时间

自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

日起，具体结束时间另行公告。

三、活动内容

在活动期间，凡通过中国建设银行进行上述基金产品定期定额申购交易的客户可享受定期定额申

购费率

８

折优惠，若享受优惠折扣后费率低于

０．６％

，则按

０．６％

执行；若原申购费等于或低于

０．６％

，则该基

金按原费率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在优惠期之后的定期定额申购不继续享受此费率优惠；因客户违约导致在优惠活动期内基金定期

定额申购不成功，亦不能享受此费率优惠。

四、重要提示

１

、本次优惠活动期间，业务办理以中国建设银行基金定期定额业务规则为准。 投资者欲了解基金

产品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上述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２

、本次优惠活动解释权归中国建设银行所有。

五、业务咨询

１

、中国建设银行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３３

或拨打各城市营业网点咨询电话

网上银行：

ｗｗｗ．ｃｃｂ．ｃｏｍ

２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８８－４００９９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ｈｆｔｆｕｎｄ．ｃｏｍ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９日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易方达消费行业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参加交通银行网上银行

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经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通银行”）协商一致，易方达消费行业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将参加交通银行网上银行申购费率优惠活动。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活动时间

自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

日起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若有变动，本公司或交通银行将

另行公告。

二、 活动内容

优惠活动期间，凡通过交通银行网上银行申购本基金的投资者，申购费率享有如下

优惠：原申购费率（含分级费率）高于

０．６％

的，基金申购费率按

８

折优惠，优惠后费率如果

低于

０．６％

，则按

０．６％

执行；原申购费率（含分级费率）低于（或等于）

０．６％

的，则按原费率

执行。

本基金的原申购费率参见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更新的招募说明书及本公司发布的最

新相关公告。

三、重要提示

１．

本公司所管理的尚未参加本优惠活动的开放式基金及今后发行的开放式基金是

否参与此项优惠活动将根据具体情况确定并另行公告。

２．

本优惠活动的规则以交通银行的规定为准。 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产品的详细情

况，请仔细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更新的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３．

本优惠活动仅适用于处于正常申购期的基金产品的日常申购手续费，不包括基金

定期定额申购业务和基金转换业务等其他业务的基金手续费。

４．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所有。

四、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１．

交通银行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５９

；网址：

ｗｗｗ．ｂａｎｋｃｏｍｍ．ｃｏｍ

。

２．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１－８０８８

；网址：

ｗｗｗ．ｅｆｕｎｄｓ．ｃｏｍ．ｃｎ

。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

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

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９日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增加易方达岁丰添利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场外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浦发银行”）、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发展银行”）、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银行”）、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江苏银行”）、东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莞银行”）、中国建银投资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投证券”）、齐鲁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齐鲁证券”）和华安证

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安证券”）签署的代销协议，本公司自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

日起增

加浦发银行、深圳发展银行、民生银行、江苏银行、东莞银行、中投证券、齐鲁证券和华安

证券为易方达岁丰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的场外代销机构。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１．

浦发银行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

５００

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中山东一路

１２

号

法定代表人：吉晓辉

联系人：倪苏云

电话：（

０２１

）

６１６１８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１

）

６３６０４１９９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２８

网址：

ｗｗｗ．ｓｐｄｂ．ｃｏｍ．ｃｎ

浦发银行在以下主要城市各营业网点为投资者办理本基金的开户和认购等业务：

上海、北京、杭州、宁波、南京、温州、苏州、重庆、广州、深圳、昆明、芜湖、天津、郑州、

大连、济南、成都、西安、沈阳、武汉、青岛、太原、长沙、哈尔滨、南宁、南昌、乌鲁木齐、长

春、呼和浩特、合肥、兰州、石家庄、福州、贵阳等。

２．

深圳发展银行

注册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深南东路

５０４７

号深圳发展银行大厦

办公地址：广东省深圳市深南东路

５０４７

号深圳发展银行大厦

法定代表人：法兰克纽曼（

Ｆｒａｎｋ Ｎ．Ｎｅｗｍａｎ

）

联系人：张青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０８８８８８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０１

网址：

ｗｗｗ．ｓｄｂ．ｃｏｍ．ｃｎ

深圳发展银行在以下主要城市各营业网点为投资者办理本基金的开户和认购等业

务：

深圳、广州、北京、上海、天津、杭州、宁波、南京、温州、重庆、昆明、大连、济南、成都、

青岛、珠海、佛山、海口等。

３．

民生银行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２

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２

号

法定代表人：董文标

联系人：董云巍 吴海鹏

电话：

０１０－５７０９２６１５

、

０１０－５７０９２６１６

传真：

０１０－５７０９２６１１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６８

网址：

ｗｗｗ．ｃｍｂｃ．ｃｏｍ．ｃｎ

民生银行在以下主要城市各营业网点为投资者办理本基金的开户和认购等业务：

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武汉、大连、南京、杭州、太原、石家庄、重庆、西安、福州、济

南、宁波、成都、天津、昆明、苏州、青岛、温州、厦门、泉州、郑州、长沙、长春、合肥、南昌、

汕头等。

４．

江苏银行

注册地址：南京市洪武北路

５５

号

法定代表人：黄志伟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６０９８

、

４００８６－９６０９８

联系人：田春慧、法晓宁

电话：

０２５－５８５８８１６７

、

０２５－５８５８８０７１

传真：

０２５－５８５８８１６４

网址：

ｗｗｗ．ｊｓｂｃｈｉｎａ．ｃｎ

江苏银行在以下主要城市各营业网点为投资者办理本基金的开户和认购等业务：

南京、深圳、上海、无锡、苏州、常州、镇江、扬州、南通、泰州、淮安、宿迁、徐州、盐城、

连云港等。

５．

东莞银行

注册地址：东莞市运河东一路

１９３

号

办公地址：东莞市运河东一路

１９３

号

法定代表人：廖玉林

联系人：胡昱

联系电话：

０７６９－２２１１９０６１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７６９－９６２２８

网址：

ｗｗｗ．ｄｏｎｇｇｕａｎｂａｎｋ．ｃｎ

东莞银行在各营业网点为投资者办理本基金的开户和认购等业务。

６．

中投证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与福中路交界处荣超商务中心

Ａ

栋第

１８

层至

２０

层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与福中路交界处荣超商务中心

Ａ

栋第

１８

层至

２０

层

法定代表人：杨明辉

联系人：杨瑞芳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０２６５１１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０２６５３９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００－８００８

网址：

ｗｗｗ．ｃｊｉｓ．ｃｎ

中投证券在以下主要城市各营业网点为投资者办理本基金的开户和认购等业务：

北京、上海、深圳、承德、南京、南通、苏州、扬州、淮安、常州、无锡、广州、佛山、中山、

江门、珠海、东莞、成都、重庆、绵阳、遂宁、自贡、沈阳、铁岭、鞍山、武汉、潜江、郑州、洛

阳、济南、威海、青岛、天津、福州、晋江、哈尔滨、太原、南昌、长沙、大连、长春、杭州、合

肥、贵阳、西安、西宁、海口、湛江等。

７．

齐鲁证券

地址：山东省济南市经十路

１２８

号

法定代表人：李玮

联系人：吴阳

联系电话：

０５３１－８１２８３９３８

传真电话：

０５３１－８１２８３９００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３８

网址：

ｗｗｗ．ｑｌｚｑ．ｃｏｍ．ｃｎ

齐鲁证券在以下主要城市各营业网点为投资者办理本基金的开户和认购等业务：

上海、深圳、北京、天津、广州、福州、沈阳、大连、武汉、杭州、厦门、温州、慈溪、绍兴、

吉林、青岛、济南、烟台、威海、淄博、东营、潍坊、临沂、日照、泰安、济宁、枣庄、聊城、菏

泽、德州、滨州、莱芜等。

８．

华安证券

注册地址：安徽省合肥市长江中路

３５７

号

办公地址：安徽省合肥市阜南路

１６６

号润安大厦

Ａ

座

法定代表人：李工

联系人：唐泳

联系电话：

０５５１－５１６１６６６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６５１８

、

４００８０９６５１８

开放式基金业务传真：

０５５１－５１６１６７２

网址：

ｗｗｗ．ｈａｚｑ．ｃｏｍ

华安证券在以下主要城市各营业网点为投资者办理本基金的开户和认购等业务：

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合肥、芜湖、蚌埠、淮南、马鞍山、安庆、黄山、滁州、宿州、淮

北、阜阳、亳州、铜陵、巢湖、六安、池州、宣城等。

９．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１－８０８８

网址：

ｗｗｗ．ｅｆｕｎｄｓ．ｃｏｍ．ｃｎ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

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

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９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２４０

股票简称：华业地产 编号：临

２０１０－０３９

北京华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四届五十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京华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四届五十次董事会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以传真方

式发出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由公司董事长徐红女士主持，

会议应参与表决的董事

５

人，实际表决的董事

５

人，其中独立董事

２

人，公司部分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通知和召开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

２００８

年修订版）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与会董事认真审议本次会议的议案，形

成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收购武汉凯喜雅飞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９９％

股权的议案》。

本公司拟与武汉飞翔科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飞翔科技环保公司”）签署

《武汉凯喜雅飞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拟出资

１０００

万元受让飞翔科技

环保公司持有的武汉凯喜雅飞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９９％

的股权。 公司此次股权收购有

利于完善公司的业务和产品布局结构，增强公司可持续发展能力。

表决结果：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公司两名独立董事刘秀焰女士、李力先生同意公司董事会提出的上述议案。 并就上

述议案发表独立意见：认为，此次公司收购武汉凯喜雅飞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９９％

的

股权有利于公司加大对房地产项目的投入力度，增加公司土地储备，为未来几年公司的

经营增加新的利润增长点。本次股权收购所涉及内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决策程序合法有效，公司按照公正、公平原则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交易价格合理，不

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北京华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２４０

股票简称：华业地产 编号：临

２０１０－０４０

北京华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收购股权的公告

特别提示：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权收购事项：北京华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拟出资

１０００

万元收

购武汉飞翔科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飞翔科技环保公司”）持有的武汉凯喜雅

飞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喜雅公司”）

９９％

的股权；

上述股权股权收购事宜为非关联交易；

上述股权收购将有利于完善公司的业务和产品布局结构，增强公司的可持续发展能

力。

一、股权收购事项一

（一）交易概述

１

、本公司拟与飞翔科技环保公司签署《武汉凯喜雅飞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

让协议书》（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协议》）。根据《股权转让协议》之约定，本公司拟出资

１０００

万元受让飞翔科技环保公司持有的凯喜雅公司

９９％

的股权。

２

、此次本公司出资收购凯喜雅公司

９９％

的股权事宜为非关联交易。

３

、定价依据：本次收购价格拟以经审计的“凯喜雅公司”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的净资

产值为基础确定。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凯喜雅公司” 账面净资产值为

６

，

１７１

，

８６７．８６

元。

３

、本次股权收购事项经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召开的四届五十次董事会审议通过，无

需上报股东大会审批。

（二）交易各方当事人情况介绍

１

、股权出让方：武汉飞翔科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１９９７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 注册地

址：武汉市洪山区珞南街东湖桥

３８

号，法定代表人：徐官华，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５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环保餐具、包装容器制造；计算机开发、研制、技术服务；计算机、汽车配件、售

油机械、润滑油零售兼批发；园林绿化工程设计、施工。

２

、股权受让方：北京华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１９９８

年

１０

月

９

日。注册地址：北京

市朝阳区东四环中路

３９

号

Ａ

座

１６

层，法定代表人：徐红，注册资本：人民币

６４５００

万元，经

营范围：房地产开发（不含土地成片开发；高档宾馆、别墅、高档写字楼和国际会议中心的

建设、经营；大型主题公园的建设、经营。 ）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武汉凯喜雅飞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２

年

９

月

２８

日。 注册地址：武汉市洪

山区政法大道江南家园小区

１

栋

５０１

室，法定代表人：徐官华，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和商品房销售（以资质证书为准）。 飞翔科技环保公司持有凯喜雅

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

根据具有从事证券业务资产审计资格的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

２０１０

）京会

兴专审字第

７－１０４

号《审计报告》，凯喜雅公司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人民币 元

项 目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总资产

１５６

，

４４９

，

９２６．８２

总负债

１５０

，

２７８

，

０５８．９６

净资产

６

，

１７１

，

８６７．８６

净利润

－２１６

，

０６０．４４

凯喜雅公司拥有位于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钢铁村以南荷叶山庄项目的开发权，

该项目占地面积

６１８

，

２３４．０８

平米，容积率不超过

１．３

，项目土地使用性质为商住用地，土地

使用权出让年限为

７０

年。

（四）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转让的标的股份

飞翔科技环保公司同意将其所持有的“凯喜雅公司”

９９％

的股权转让给本公司，受让

后的股权比例：本公司

９９％

，飞翔科技环保公司

１％

。

双方按照以下约定的比例分享本项目收益，即：

飞翔科技环保公司享有

３０％

权益；

本公司享有

７０％

权益。

２

、转让价格及定价依据

本公司聘请了具有从事证券业务资产审计资格的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以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为审计基准日，对“凯喜雅公司”进行审计，该审计机构出具了（

２０１０

）京会兴专审

字第

７－１０４

号《审计报告》，协议双方经过协商，以审计结果作为股权收购的定价依据，本

公司以人民币壹仟万元收购飞翔科技环保公司持有的“凯喜雅公司”

９９％

的股权。

３

、转让款的支付

本协议签订后的

２

日内，飞翔科技环保公司同意本公司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

所对”凯喜雅公司”进行财务和法律审计，

１０

日内审计完毕出具审计报告，审计报告经协

议双方代表人签字认可，并经本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本协议立即生效。

本协议生效后

２

日内，飞翔科技环保公司与本公司办理股权转让协议的公证手续，并

由本公司负责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递交股东变更申请。“凯喜雅公司”的董事会由飞翔科

技环保公司和本公司重新委派，其中飞翔科技环保公司委派

１

人，本公司委派

２

人，法定代

表人及董事长由本公司指派，飞翔科技环保公司委派总经理，本公司委派副总经理；财务

负责人由本公司委派。 自取得公证书后的

５

日内，本公司负责取得本公司持有”凯喜雅公

司”

９９％

股份的营业执照。 本公司在取得变更后的营业执照之日起

３

日内向飞翔科技环保

公司支付人民币

１０００

万元；同时，飞翔科技环保公司向本公司交付“凯喜雅公司”的公司

资料（包括但不限于证、照、印章等原件，详见交接清单）。

（五）收购、出售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此次股权转让完成后，本公司持有“凯喜雅公司”

９９％

的股权。 本次收购将有利于完

善公司的业务和产品布局结构，增强公司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六）备查文件目录

１

、《武汉凯喜雅飞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

２

、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

２０１０

）京会兴专审字第

７－１０４

号《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北京华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０９

证券简称：中国宝安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４５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会计估计差错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局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会计估计变更

的议案》，详情参见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７

日刊登的关于子公司会计估计变更的公告。 公告披露的会计估计变更

起始日期为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８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

相关规定，特更正如下：

会计估计变更的起始日期应为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

日，不应对

２０１０

年上半年的应收款项按变更后的会计估

计原则计提坏账准备。 因此，需对

２０１０

年半年度报告中的财务指标和财务报表进行以下调整：

１

、对部分

２０１０

年上半年财务指标的更正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更正前 更正后 变动值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

１３９

，

０６７

，

３７１．０３ １４３

，

３５７

，

３４５．４９ ４

，

２８９

，

９７４．４６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７ ０．１８ ０．０１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７ ０．１８ ０．０１

净资产收益率

（

％

）

８．９５％ ９．１４％ ０．１９％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资产收益率

（

％

）

６．５７％ ６．７６％ ０．１９％

２

、对部分

２０１０

年上半年会计数据的更正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更正前 更正后 变动值

一

、

资产负债表

：

应收账款

３１１

，

５６９

，

６４９．３２ ３１７

，

３７１

，

６７９．４２ ５

，

８０２

，

０３０．１０

其他应收款

５８４

，

１４０

，

７６９．０３ ５８５

，

７４６

，

９２８．４４ １

，

６０６

，

１５９．４１

流动资产合计

６

，

５１２

，

６０５

，

８２９．２６ ６

，

５２０

，

０１４

，

０１８．７７ ７

，

４０８

，

１８９．５１

资产总计

９

，

０２９

，

１８７

，

０２９．３１ ９

，

０３６

，

５９５

，

２１８．８２ ７

，

４０８

，

１８９．５１

未分配利润

７２１

，

２６３

，

６４６．２０ ７２５

，

５５３

，

６２０．６６ ４

，

２８９

，

９７４．４６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２

，

２２４

，

３２７

，

３３１．２０ ２

，

２２８

，

６１７

，

３０５．６６ ４

，

２８９

，

９７４．４６

少数股东权益

９６９

，

４６６

，

８６４．４２ ９７２

，

５８５

，

０７９．４７ ３

，

１１８

，

２１５．０５

所有者权益

３

，

１９３

，

７９４

，

１９５．６２ ３

，

２０１

，

２０２

，

３８５．１３ ７

，

４０８

，

１８９．５１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９

，

０２９

，

１８７

，

０２９．３１ ９

，

０３６

，

５９５

，

２１８．８２ ７

，

４０８

，

１８９．５１

二

、

利润表

：

营业总成本

１

，

３４８

，

６７０

，

９３３．３６ １

，

３４１

，

２６２

，

７４３．８５ －７

，

４０８

，

１８９．５１

资产减值损失

６

，

９３３

，

８５０．７９ －４７４

，

３３８．７２ －７

，

４０８

，

１８９．５１

营业利润

３３０

，

２２３

，

２０５．６３ ３３７

，

６３１

，

３９５．１４ ７

，

４０８

，

１８９．５１

利润总额

３３５

，

８０８

，

６６０．４０ ３４３

，

２１６

，

８４９．９１ ７

，

４０８

，

１８９．５１

净利润

２５５

，

８８９

，

５２９．０９ ２６３

，

２９７

，

７１８．６０ ７

，

４０８

，

１８９．５１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１８９

，

４４０

，

０００．３７ １９３

，

７２９

，

９７４．８３ ４

，

２８９

，

９７４．４６

少数股东损益

６６

，

４４９

，

５２８．７２ ６９

，

５６７

，

７４３．７７ ３

，

１１８

，

２１５．０５

综合收益总额

３８７

，

７７０

，

９０９．９８ ３９５

，

１７９

，

０９９．４９ ７

，

４０８

，

１８９．５１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２９３

，

８８８

，

３１３．０４ ２９８

，

１７８

，

２８７．５０ ４

，

２８９

，

９７４．４６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９３

，

８８２

，

５９６．９４ ９７

，

０００

，

８１１．９９ ３

，

１１８

，

２１５．０５

由于上述会计估计变更只是对应收款项坏账准备计提比例进行调整，应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因

此无需对以前年度进行追溯调整。 经测算，本次会计估计差错更正对公司净利润影响不大。

由于公司相关财务人员的工作失误，导致了本次会计估计差错事件的发生。 对此，公司董事局深

表歉意，希望广大投资者见谅。

特此公告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二○一○年十月二十九日


